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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06 

提案單位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劉祉延科員      貢獻度：  45％ 

參與提案人：宋美慧助理員    貢獻度：  35％ 

參與提案人：吳亞凡股長      貢獻度：  20％ 

提案範圍 
積極提出市政興革、創新服務、行政流程改造及提升行政效率、為民服

務品質之具體建議 

提案名稱 志願服務 E 起來!全國首創志願服務榮譽卡線上申請、審核及發卡系統 

提案緣起 

1. 榮譽卡人工審核建檔、製卡耗時，且業務量大： 

(1) 中央規定流程：依衛生福利部「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作業指引」，

志願服務榮譽卡由地方主管機關印製、發用紙卡。志工需檢具一

吋半身照片二張、服務紀錄冊影本，經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列冊後

送本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以下簡稱志推中心)，由「人工計算」

時數並「剪貼」志工大頭照製卡，本局複審後發文「郵寄」紙卡。 

(2) 實務困難：有鑑於本市志願服務榮譽卡申請量每年約 4,000 至

5,000 張，除志推中心配置專人 1 名辦理初審作業，本科亦配置助

理員 1 名專責辦理收、發文作業，業務負荷量高。此申請流程耗

時，需要人工比對資料、手工製卡，資料正確率不夠高，也不環

保。為節省人力、作業時間，並配合本府公文減量政策及建置數

位資料，確實有建立資訊系統之需求。 

2.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操作不易，不符使用需求： 

(1) 本局角色與任務：本局依志願服務法管理志工及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主責志工志願服務紀錄冊、志願服務榮譽卡之核發，及志工

服務時數之管理統計、獎勵表揚志工等業務，隨志工人數增多，

系統化管理日益重要。 

(2) 中央限制：惟現有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自建置以

來，常有業務承辦人及志工反映系統不易操作，如服務時數登錄

不易、等待系統運作時間漫長、必填欄位要求過於繁瑣等問題，

經本市多次於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上及系統教育訓練上向衛福

部反映，該系統廠商已配合增加主機、修正部分系統功能等方式

因應，惟仍有許多限制無法放寬，在未更改現有系統架構下仍不

符合使用者需求，尚有改善空間。故本局思考結合資訊專長之市

政顧問，借重其專業能力，開發建置本市志工系統平台，期能符

合使用者需求。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1、實際規劃內容： 

(1) 以發展介面簡易的本市志工服務履歷為核心： 

本市志願服務資訊系統設計以志工及運用單位需求為出發點，系

統結構以發展志工服務履歷為核心，未來志工可以登入系統查詢

自己的服務時數、服務及受訓紀錄等，並督促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確實登錄，更符合使用者需求。 

(2) 王顧問協助系統開發，申請流程線上化、無紙化： 

Ⅰ.自 105 年 5 月起，本科與王顧問召開 7 次規劃討論會議，開發

系統及確認審查流程，並於 105 年 11 月上線。 

Ⅱ.自105年 11月起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於線上填妥申請資料(免影

印紙本、免用印，上傳志工照片和紀錄冊內容即可)，經志推中心

線上初審、社工科線上複審後，符合資格者逕從系統產製榮譽卡

電子檔再由申請單位直接將榮譽卡電子檔印出後轉發志工，本局

無須再發文、用印、手工製卡，亦可減免郵資。日後志工若遺失

卡片，直接在系統上補印即可，省去申請補發流程。 

 

 
▲榮譽卡現在格式。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申請頁面(需先建立志工基本資料)。 

   
▲申請頁面(填寫紀錄冊編號、服務時數計算起迄日期、上傳大頭照、紀

錄冊封面及內頁相片)。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2、過程遭遇之困難點，及如何突破或解決之策略及方案： 

(1) 受限於中央法規及政策，運用單位仍需定期建置資料至衛生福利

部志願服務資訊系統中，未來志工及運用單位可以使用較符合需

求的本市系統，本市志願服務資訊系統將以大筆匯入方式，由後

端協助資料匯入衛生福利部資訊系統(衛福部 105年 11月 15日衛

部救字第1050131613號函請系統廠商台灣資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辦理系統介接及資料匯入事宜，刻正規劃中)。 

(2) 本局於 105 年社綜類第 2 次聯繫會報上操作如何線上申請榮譽

卡，也於 105 年 11 月開設 8 場教育訓練，王顧問與運用單位承辦

人現場交流，強化承辦人系統操作能力及協助業務銜接，降低使

用系統的阻力。 

3、辦理過程中各階段是否委外辦理及投入預算、人力等成本： 

開發期間，本科偕同志推中心張家明主任與王市政顧問定期開會，投

入人力 5 人；系統開發時未支出系統設計及開發成本，僅支付顧問出

席費 7 次，計 1 萬 4,000 元整。列表如下： 

項目 支出 備註 

時間成本 7 次會議 

5 個月開發期 

1 個月試營運 

效益：志工申請榮譽卡到發

卡的作業期程從1個月縮短

至 1 週。 

人力成本 5 人 本科志願服務 2 位承辦人、

股長、志推中心主任、王顧

問。 

系統設計/開發成本 0 元 節省公帑最高可達80萬元。 

顧問出席費 14,000 元 計 7 次會議。 

4、執行期間： 

自 105 年 5 月 12 日至 105 年 8 月 9 日間召開規劃會議 7 次；105 年

10 月起系統試營運；105 年 11 月起開放線上申請至今。 

5、創新之處： 

(1) 線上申請、審核、發卡且由運用單位自行印製榮譽卡，為全國首

創，推動中央開始改善系統，未來新北市亦將加入本系統： 

此措施不僅減少公文往返時間、讓榮譽卡的製成更加數位化，更

讓衛福部資訊整合系統決定跟進，新增線上列印榮譽卡的功能，

於 106 年 5 月 31 日邀請本局相關承辦人員召開「106 年度全國志

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改版精進案啟動會議」討論系統改善方向。

此外，新北市也肯定本系統帶來的變革成效，未來亦將加入使用，

改善行政效能。 



實 施 方

法、過程及

投入成本 

(2) 流程簡化、減紙減章，便民且兼顧環保： 

榮譽卡申請線上化後讓運用單位、志推中心及社會局業務負擔大

減。紙本申請時，以一年 5,000 份發卡量計算，審查每位志工申

請資料約花 30 分鐘(含初審、複審、製卡)，線上化後平均每案申

請審查縮短為 2 分鐘，1 年節省 292 個工作天(計 14 萬分鐘，約

2,333 小時)。申請文件和資料建置作業皆電子化，減少人工作業

及紙張印製，不僅帶來便利，也為地球環境維護盡一份心力。 

(3) 數位驗證的防偽機制： 

本市志願服務榮譽卡經向衛福部報備(105年8月31日衛部救字第

1050124519 號函)同意後格式加入 QR Code(另加市徽浮水印防

偽)，以利優惠場所驗證，也期許未來志工可查詢服務時數或榮譽

卡申請紀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可以管理志工差勤等行政作業，

並透過本市系統建置完整志願服務資料。此外，為減少個資外洩

的機會並防止遭仿造，掃描 QR Code 後顯示的網頁資料僅保留志

工姓名、照片及榮譽卡有效日期供查詢卡片效期。 

(4) 流程更改後各單位獲益： 

單 位

別 

社會局 志推中心 運用單位 志工 

獲益 1.免人工比對

資 

  料複審 

2.免發文用印 

  (每年少

4,000 
  件公文量) 
3.免郵寄 

4.每月省 10

天 

1.免人工比對

資 

  料、加總時

數 

2.免將紙本資

料 

  建電子檔 

3.免人工製卡 

4. 免 交 換 紙

本、 

  電子檔 

5.每月省14.6 

  天 

1.申請文件免

用 

  印 

2.免印紙本 

3.免郵寄 

4.可查詢志工

前 

  張卡片到期

日 

5.增加辦理意

願 

1.更快拿到卡

片 

  (快 23 日) 

2.遺失時可直

接 

  列印電子檔 

3.增加申請意

願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1. 縮短作業期程、環保節能、提高行政效率： 

以往志工申請榮譽卡從志推中心受理到發函、發卡的作業期程長達

30 日，改採線上申請後運用單位省去申請表用印等繁瑣流程，不僅

節省紙張，也有更多時間投入服務；本局則省去申請資料建檔、紙本

申請案交換、發文作業、製卡及卡片寄送等過程，期程縮短為 7 日內，

且 1 年可減少約 4,000 件公文量，節省 14 萬分鐘。 

2. 簡易便民，申請意願提高： 

因改採線上申請後運用單位申請榮譽卡更加便利，榮譽卡申請案自今

(106)年 1至 4月高達 2,805件，近去(105)年同期(1,483件)之 2倍。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3. 節省公帑： 

(1) 榮譽卡採線上申請後本局免發公文給運用單位、由系統寄發榮譽

卡電子檔，平均每年節省郵資成本約 2 萬元。 

(2) 若本系統由市場上廠商設計及開發，預估經費支出 80 萬元，本案

因與王市政顧問合作，節省公帑最高可達 80 萬元。 

4. 未來可整合加入臺北卡： 

先前因榮譽卡受限中央規定的紙卡形式，遲遲未能加入臺北卡。未

來，臺北卡可與本市榮譽卡系統介接，使臺北市志工使用上更便利。 

相關附件 

附件 1.臺北市志願服務榮譽卡申請流程及時數計算說明 

附件 2.臺北市志願服務資訊系統推廣計畫─榮譽卡線上申請系統說明 

附件 3.記者會媒體報導 3 則 

聯絡窗口 

姓名：宋美慧 

電話：1999#1633 

Email：milly@mail.taipei.gov.tw  

 

 

 

 

 

 

 

 

 

 

 

 

 

 

 

 

 

 

 

 

 

 

 

 

 

 



臺北市志願服務榮譽卡申請流程及時數計算說明 

105.12  

 
一、申請對象： 

    持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工，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上者。志願服務榮譽

卡使用期限為三年，期限屆滿後，志工得重新申請，其服務年資及服務時數不得重複計算。 

 
二、申請方式： 

    採線上申請，請至本市志願服務資訊系統 https://member.cv101.org.tw/ 登入並填妥相關資

料。第一次使用者請註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帳號(志工個人申請功能尚未開放)，換發榮譽卡者，

於榮譽卡效期到期當月方可提出申請。 

 
三、申請流程：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或未來開放志工本人)於線上填妥申請資料，經本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初

審、本局複審後，符合資格者逕從系統產製榮譽卡電子檔後寄發(免附公文)，並於系統上寄出榮

譽卡電子檔。 

 
四、時數計算說明(依據 105 年衛生福利部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決議辦理)： 

1. 新申請榮譽卡者：紀錄冊上起訖日期顯示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上。年資

及時數採計至紀錄冊最近一筆服務紀錄，年資及時數不需保留給下次申請使用，因下次將不

會採計。 

【例】105 年 11 月 15 日申請者，建議運用單位協助志工將時數及年資結算至 105 年 10 月

31 日，並登載於服務紀錄冊上，確切起訖日期以紀錄冊上有登載的時數為主。 

2. 換發榮譽卡者：年資及時數以前一張榮譽卡核卡日期之後開始計算(即有效日期往前推三年

的當月)，服務年資須滿三年，服務時數須達三百小時以上。年資及時數採計至紀錄冊最近

一筆服務紀錄。 

【例】有效日期為 108.11.30 者，這次要重新申請榮譽卡時計算的起日從 105.11.01 開始，確

切起訖日期以紀錄冊上有登載的時數為主，建議運用單位協助志工將時數及年資結算至前一

個月，並登載於服務紀錄冊上。 

3. 所有榮譽卡的申請案，志工紀錄冊必須有登載近半年服務時數紀錄，作為證明為持續服務之

(在隸)志工。 

 
五、榮譽卡申請遺失補發或資料更正換發： 

1. 填妥「臺北市志願服務榮譽卡補發申請表」並掃描成電子檔案。 

2. 志工一吋半身照片電子檔案。 

3. 志工服務紀錄冊封面。 

請將上述三件資料以電子郵件寄至臺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cv101.taipei@mail.taipei.gov.tw )，

信件主旨並註明「臺北市志願服務榮譽卡申請補發」。 

 
六、本市志願服務榮譽卡格式及產製： 



 
1. 系統產製榮譽卡電子檔(PDF)後，請勿變更比例(6*9 公分)，以白色、約 150 磅厚紙彩色列印，

按實線剪裁後沿虛線對折並黏貼。或以一般 A4 紙影印，惟須護貝使紙卡不易毀損。若志工遺

失榮譽卡，可以再從系統下載電子檔列印。 
2. 掃描二維條碼即可上網查詢志工榮譽卡資訊。 

 
七、不適用上述規定之申請對象： 

    依志願服務法第 20條第 3項及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作業指引第 2點核發之民防、義勇警察、

義勇交通警察、義勇消防、守望相助、山地義勇警察、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編組成

員，需依內政部警政署「警察機關協勤民力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作業規定」、消防署「消防機關

民力組織成員服務時數認定作業要點」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故前揭人員申請志

願服務榮譽卡之作業流程及卡片暫不調整，維持紙本作業發文。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志願服務人員教育訓練計畫書 

 
一、計畫名稱：臺北市志願服務資訊系統推廣計畫─榮譽卡線上申請系統說明 
一、計畫目的： 

1. 為建構台北市志願服務資訊雲，希望能夠強化台北市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資訊運用能力。 
2. 配合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推動台北市志願服務榮譽卡線上申請系統，強化台北市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銜接順利。 
二、辦理單位：  

1.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2.主辦單位：中國青年救國團台北市團委會 
3.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辦理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四、辦理方式及內容：請與會學員自備平板或智慧型手機，經由講師講解後，現場練習操作志願服務

榮譽卡線上申請系統。 
五、活動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3、24、28、29 日，上午及下午各 1 場，共計 8 場。 
六、實施地點：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教學大樓 3 樓 333 教室 
七、活動對象： 

台北市各類別志工運用單位承辦人，每場次預計 40 人。 
七、服務目標及預期效益： 

1.強化志工運用單位對於現階段志願服務資訊服務的了解。 
2.強化志工運用單位對於目前政府對於志願服務資訊規劃的認識。 
3.培養志工運用單位對於目前發展之志願服務榮譽卡申請系統的操作能力。 
4.蒐集志工運用單位對於志願服務資訊發展的建議。 

八、課程概況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上午 09：00~09：30 
下午 13：30~14：00 

活動報到  

上午 09：30~11：30 
下午 14：00~16：00 

台北市志願服務資訊雲

計畫暨志願服務榮譽卡

線上申請介紹 

 

上午 11：30~12：00 
下午 16：00~16：30 

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整

合平台系統說明 
 

上午 12：00~12：30 
下午 16：30~17：00 

Q&A 座談時間  

上午 12：30 
下午 17：00 

賦歸  

九、收費標準：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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